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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6_8C_87_E

5_AF_BC_EF_BC_9A_E5_c36_52759.htm 一、证券交易的暂停

和终止 此部分内容和《公司法》联系紧密，各种情形很容易

混淆，考生应认真比较，灵活掌握。(一) 股票上市公司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证监会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1、公司股本

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2、公司不

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者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3

、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4、公司最近3年连续亏损。上市公

司有上述第2项、第3项所列情形之一经查实后果严重的，或

者有上述第1项、第4项所列情形之一，在限期内未能消除，

不具备上市条件的，由证监会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公司决

议解散、被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

由证监会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二）公司债券公司债券上

市交易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监会可以决定暂停其公司

债券上市交易：1、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2、公司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3、公司债券所募集资

金不按照审批机关批准的用途使用；4、未按照公司债券募集

办法履行义务；5、公司最近2年连续亏损。公司有上述第1项

、第4项所列情形之一经查实后果严重的，或者有上述第2项

、第3项、第5项所列情形之一，在限期内未能消除的，由证

监会决定终止该公司债券上市。公司解散、依法被责令关闭

或者被宣告破产的，由证券交易所终止其公司债券上市，并

报证监会备案。此外，证监会可以授权证券交易所依法暂停

或者终止股票或公司债券上市。注意：股票与公司债券上市



暂停和终止的决定权不同。根据《公司法》第157条和第158

条，因法定事由暂停和终止股票上市的决定均由证监会作出

；而对于公司债券，凡因法定事由而暂停或终止上市的，一

般由证监会决定，而因公司解散、依法被责令关闭或被宣告

破产的，却是由证券交易所终止其公司债券上市。二、限制

和禁止的证券交易行为的一般规定证券交易的限制和禁止行

为是指法律规定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在证券交易过程中限制和

禁止从事的行为，除《证券法》第三章第四节（“禁止的交

易行为”）的集中规定以外，对限制和禁止的交易行为还有

一些一般性规定，这些一般性规定散见于《证券法》、《公

司法》之中，主要包括：1、 非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证券不得

买卖。2、 依法发行的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

定的，在该限制期限内，不得转让。3、 经依法核准上市交

易的证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4、 证券公司不得

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只能以现货交易。5、证券交易所、证

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

作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

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任何

人在成为前款所列人员时，其原已持有的股票，必须依法转

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